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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5/26 學年 
「全日制大專學生免入息審查貸款計劃」（「NLSFT」） 

證明文件清單 
 
 學生資助處（「學資處」）在收妥下列文件後，方會繼續處理有關申請。 

 如申請時填報的資料不齊備或與證明文件不符，學資處或會與申請人、其所屬院校、香港特別行

政區（「香港」）政府的其他決策局／部門，或其他機構聯絡，以索取所需資料，而申請的審核時

間亦會相應延長。由此造成的延誤，學資處概不負責。 

 本清單僅作參考之用，並非鉅細無遺。 

 如有查詢，請瀏覽在職家庭及學生資助事務處網頁或於辦公時間內
註
致電處理申請組的熱線 2150 

6222。 
 
網上申請時 

申請人可透過信用卡、轉數快帳戶、自動櫃員機（「ATM」）或親身前往香港上海滙豐銀行（「HSBC」）
分行繳付行政費。詳情請參閱「繳交行政費須知」。 

 （如經 ATM 或 HSBC 分行繳付行政費）請在「第五步」上載繳付行政費的銀行交易通知書、戶口

存款單或 ATM 轉帳通知書的檔案。 

（請妥善保存行政費繳款證明正本，並考慮備存影印本以作紀錄。學資處可能會要求申請人遞交
行政費繳款證明的正本。如有任何爭議，學資處保留最終決定權。） 
 

網上申請後 

申請人須在成功遞交網上申請日期起計七個曆日內，透過網上上載、郵寄或學資處投遞箱遞交下列文

件。 

 1. （如選擇以書面方式簽署）已簽妥的「聲明書」：可於網上申請的「第七步」或「學資處電子

通 – 我的申請」網上平台內的「已遞交的申請」頁面下載「聲明書」。檔案受密碼保護。密

碼為你的香港身份證號碼首六字元。如你的香港身份證號碼是「A123456(7)」，檔案密碼則為

「A12345」。（注意：於網上申請時以「智方便+」簽署「聲明書」的申請人，無須再以書面

方式重複簽署「聲明書」。）； 
 

 2. （如申請人沒有香港居留權）身份證明文件副本； 
 

 3. （如申請人沒有香港居留權）在本學年的課程開始前，申請人或其家庭已連續在香港居住滿三

年的證明文件副本：如「前往港澳通行證」（俗稱「單程證」），但並不包括以下簽證／進入許

可： 
（i） 學生簽證／進入許可； 
（ii） 非本地畢業生留港╱回港就業安排簽證／進入許可；或       
（iii） 由香港入境事務處處長簽發的受養人簽證／進入許可，而有關學生獲發簽證／進入許

可時已年滿 18 歲。 
 
 
 
註 
 
學資處的辦公時間為星期一至五上午 8 時 45 分至下午 1 時及下午 2 時至下午 5 時 45 分，公眾假期除外。辦公時間以

外請由長沙灣政府合署側門經保安崗位入口進入地下大堂。 
 
 

https://www.wfsfaa.gov.hk/tc/sfo/postsecondary/nlsft/overview.php
https://www.wfsfaa.gov.hk/sfo/pdf/common/Form/nls/NLSFT_PNPAF_C.pdf

